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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（以下簡稱本館）為規範本館「圖書處理費」之入帳作業流程，

特訂定本辦法。 
第二條 「圖書處理費」之款項依據本館「借書規則」、「閱覽規則」、「網路視聽區管理辦

法」及「圖書資料設備賠償辦法」包括「逾期處理費」及「圖書資料設備賠償處理費」

等兩項。 
第三條 「圖書處理費」之入帳作業流程如下： 

 
第四條 「圖書處理費」以每學期期末一次入帳為原則。 
第五條 本辦法經館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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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圖書資料設備賠償處理費 


 

列印會計室核訂三聯式「南臺科技大學收款收據」 


 

      


 

       


 

一聯讀者留存  
一聯收據憑根

學校留存  
一聯收據憑根

圖書館留存 

（每學期期末一次彙整） 


 

圖書資料設備賠償處理費入帳總表＋收據憑根 


 

會計室及出納組入帳 


 

所收款項併入圖書購置經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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